
附件2：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2016年引进人才条件及待遇
一、引进人才条件
（一）特聘学者
1、国内应聘人员应具有正高职称和相关专业博士学位。海外应聘人员要在国（境）外知名院校（当年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前200名）取得博士学位且被国（境）外高水平大学、科研院所和知名实验室等正式聘为副教授及以上职称的专家学者。
2、具有活跃的研究思想，了解本学科领域发展的最新动态，对本学科的建设具有创新性的构想，具有领导和组织本学科中青年学术梯队在其前沿领域赶超国内国际先进水平的能力。
3、在本学科研究领域取得国内外同行公认的学术成就，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国外应聘者比照以下条件进行考察）：
（1）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2）“863”或“973”等国家重大项目主持人；
（3）具有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或省部级重大科研项目的经验和能力，现在承担有国家级科研项目, 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并获省部级及以上奖项，且在近5年的业绩成果满足下列3项条件之一：
①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的SCI一、二区（JCR分区，下同）收录论文（5篇代表作）的影响因子之和在10以上；
②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的SCI一、二区收录论文3篇，且单项科研项目到位经费500万元以上；
③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的SCI一、二区收录论文3篇，且以第一发明人获授权发明专利10件以上。
本校人员应聘，上述成果要求必须是以广东石油化工学院为第一完成单位的成果。
（4）身体健康，品德优良，治学严谨，作风正派，具有团队协作精神和组织管理能力。
（5）年龄在48周岁以下（特别优秀的年龄可适当放宽）。
（6）能全职在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工作。
（二）教授
年龄在45周岁以下（特别优秀者年龄可适当放宽），近5年主持过至少2项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或2项单项经费100万元以上横向科研项目，并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国外重要学术期刊及国内核心期刊累计发表15篇以上学术论文。
（三）副教授
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年龄一般在40周岁以下，近5年在科研方面达到如下条件：属理工类学科的须主持过至少1项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或单项经费50万元以上校外科研项目，并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国外重要学术期刊或国内核心期刊发表10篇以上学术论文；属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须主持过至少1项市厅级科研项目，并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国外重要学术期刊或国内核心期刊发表10篇以上学术论文。
（四）具有博士学位的讲师或应届博士毕业研究生、博士后出站人员。
年龄一般在32周岁以下，具有承担科研项目的能力，在读博期间参与过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并以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在国外重要学术期刊或国内核心期刊发表3篇以上学术论文，其中理工科的至少有1篇被SCI收录。
二、引进人才待遇
特聘学者引进待遇
1、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或“863”或“973”等国家重大项目主持人，或在国（境）外知名院校（当年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前200名）取得博士学位且被国（境）外高水平大学、科研院所和知名实验室等正式聘为副教授及以上职称的专家学者，基础年薪50万元，其他人员基础年薪25万元（特别优秀者还可面议）。除上述基础年薪外，学校还将根据个人取得的业绩成果，按照《广东石油化工学院绩效工资分配办法（试行）》相关规定发给业绩成果津贴。
2、安排配偶工作。
3、提供150平米左右的新建住房一套（毛坯房）及15万元装修费或一次性给予购房补贴100万元。符合基础年薪50万元招聘条件者，给予安家费20万元；符合基础年薪25万元招聘条件者，给予安家费15万元。
4、提供科研启动经费50万元及基本工作条件。
（二）符合上述引进人才条件之（二）、（三）、（四）项规定的高层次人才引进待遇
1、根据学科（专业）、学历（学位）、专业技术职务的具体情况，分别给予相应的经济待遇。具体标准见下表：
	引进层次
	购房补贴
(万元)
	安家费
(万元)
	科研启动费
	说  明

	
	紧缺
学科
	其他
学科
	紧缺
学科
	其他
学科
	
	

	教授且博士
	30
	25
	12
	10
	文科5万、
理工科10万
	1、夫妻双方均符合人才引进条件时，安家费及购房补贴以最高一方为准。如双方均为教授或博士，或一方为教授另一方具有博士学位，可在原基础上增加3万元安家费和5万元购房补贴。
2、视情况安排配偶工作。
3、特别优秀或急需的人才，相关待遇可面议，也可实行基础年薪制。
4、引进教授可申请广东省“创新强校工程”人才引进专项资金项目、广东省“扬帆计划”引进拔尖人才项目。

	教授
	20
	15
	10
	7
	文科3万、
理工科6万
	

	博士副教授
	18
	15
	8
	6
	文科3万、
理工科6万
	

	博士后或副教授
	16
	12
	7
	5
	文科2万、
理工科4万
	

	博士
	15
	10
	6
	5
	文科2万、理工科4万
	


说明：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电气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科学与技术、仪器科学与工程等8个一级学科下属各二级学科以及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化工过程机械、热能工程、制冷及低温工程、工业设计、安全工程、建筑设计及其理论、结构工程、市政工程、设计艺术学、会计学、财务管理、国际贸易学、金融数学、英语、法语、音乐学等19个二级学科（以学历学位证书、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为准）为2016年度引进人才紧缺学科，其他均为非紧缺学科。
2、对引进人才提供最长2年的过渡房，其中第1年免房租，第2年按学校相关规定收取房租。若学校未提供过渡房，则按教授1000元/月、博士后或副教授800元/月、博士700元/月、硕士400元/月标准提供共计12个月租房补贴。既是博士（后）又是教授或副教授的只按其中最高的一项标准发放；夫妻双方均符合上述条件时，租房补贴以最高一方为准，不重复计算。
3、引进人才到校工作后，学校报销来校面试往返及报到单程交通、住宿费用。
4、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新进人员，学校内聘为副教授（聘任期限为3年）。
（1）紧缺学科具有博士学历学位人员。
（2）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的SCI收录的3篇代表作影响因子之和等于大于10，且至少1篇为SCIⅡ区以上收录论文；或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SCIⅡ区以上收录论文2篇的非紧缺学科具有博士学历学位人员。论文收录以提供的检索证明为准，截止日期为到校正式报到之日起30日之内。
5、学校设立了高职称、高学历人员固定津贴，标准为：教授1000元/月、具有博士学位的副教授800元/月、博士500元/月、副教授200元/月。
三、关于入职方式
（一）按照广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的相关政策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人员直接纳入事业编制管理：
1、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人员；
2、具有博士学位的新进人员；
3、符合随调条件的引进人才配偶。
（二）按照广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考工作人员的相关政策规定，符合上述学校确定的2016年度部分紧缺学科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经公开招考后纳入事业编制管理。
（三）其他人员作为学校聘用制人员，由学校组织招考，按《广东石油化工学院非事业编制人员管理暂行办法》进行管理。
四、其他
（一）引进人才正式报到后，必须与学校签订协议书，享受本规定优惠待遇的引进人才，需在本校服务满8年（特聘学者首个聘期4年，首个聘用期满经考核没能续聘特聘学者的，应作为教授或校内其他岗位在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工作至少累计满8年），未满服务年限调走、辞职、离职、私自外出进修、自费出国留学的，应承担违约责任，并全额退回学校发放的购房补贴，按比例退回安家费等。
（二）购房补贴在购房时凭购房合同预付，提交房产证明并确认无误后再予以核销，购房地点仅限于茂名市市区范围内。
（三）同时符合多个层次条件的引进人才，待遇只按最高的一项享受。
（四）引进人才享受校内固定津贴（实行基础年薪的人员除外）。
（五）引进人才的科研启动费，到校工作后向科研处和人事处提出科研项目立项申请，按学校科研管理有关规定批准立项后启用。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2015年11月24日
1

